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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  言

本标准按照GB/T 1.1－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参考了GB 16297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、GBZ 2.1《工作场所

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因素》、GB50243《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、GB/T18883

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等。

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

任。

本标准由中国解剖学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中国解剖学会归口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江苏日升恒隆科教设备有限公司、张家港市华亿科教设备有限公

司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陆志萍、黄春祥等。

本标准由中国解剖学会审定。

本标准主要审定人：张绍祥、丁文龙、李云庆、刘树伟、刘学政、易西南、夏蓉等。

本标准由中国解剖学会负责解释。

说 明

本标准是为了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以及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

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为保护学生和教师的健康，为学

生和教师在解剖实验室学习和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而制定。其中规定了解剖学实验室空间参

数，室内温度，相对湿度，空气质量和空气净化系统等的基本参数、性能要求、电气性能、

防火要求、数控系统、产品外观、产品安装、验收及试验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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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剖学实验室建设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解剖学实验室空间参数，室内温度，相对湿度，空气质量和空气净化等的

要求、方式、检验规则内容。

本标准适用于医学、生物学等新建解剖学实验室和改建解剖学实验室项目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

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 16297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GBZ 2.1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因素》

GB 50243《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

GB/T18883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

3 产品要求

3.1 基本要求

3.1.1 产品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，还应符合设计图纸、合同约定的内容和相关技术标准的

规定进行。

3.1.2 产品应在经营范围及工程施工承包资质等级范围内施工安装。

3.1.3 外购产品应有装箱清单、设备说明书、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和产品性能检测报告等随

机文件，进口设备还应具有商检合格的证明文件。

3.2 常用参数

3.2.1 解剖学实验室工作层面常用参数见表一。

表 1

项目 基本参数

额定电压，V 380v，220v

换气方式 负压模式

换气次数 ≥12 次/h（GB9706.1-1995）

气流组织形式 上送下排，近似单向气流

取风方式 全新风

排风方式，解剖台下排风，房间侧排风 解剖台上部 30-40cm 工作区域的吸风速度≥

1.5m/s，房间侧排风速≥3.0m/s

3.2.2 净化性能以及室温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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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.1 在额定处理风量下产品的本体阻力应小于800 Pa。

3.2.2.2 产品在额定处理风量条件下的空气处理指标应满足表2的规定。

3.2.2.3 产品的净化系统应密封完好，设备本体无漏风现象。

表 2

项 目 参 数

室内甲醛平均浓度，mg/ m
3

≤0.1（GB/T18883-2002）

室内臭氧平均浓度，mg/ m3 ≤0.16（GB/T18883-2002）

室外甲醛排放浓度，mg/ m3 ≤25 （GB16297）

室内苯（C6H6）平均浓度，mg/ m3 ≤0.09（GB/T18883-2002 卫生部标准）

异味气体去除效率，% 98

噪声 ≤55 分贝（GB9706.1-1995）

照度 700 流明～900 流明

温度 常年 19°C-23°C（GB50243-2002）

相对湿度， % 55～65(GB/T18883 -2002)

3.3 电气性能

3.3.1 电气安全性能应符合GB5226.1的有关规定。

3.3.2 电气控制箱接地电阻应小于2Ω。

3.3.3 产品离子净化系统两极板间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表3的规定。

表 3

电场名称 绝缘电阻

放电电场，MΩ ≥80

收尘电场，MΩ ≥50

3.4 防火要求

3.4.1 系统整体防火要求应满足GB50222的相关规定。

3.4.2 有关材料防火要求应满足GB8624的相关规定。

3.5 数控系统

3.5.1 产品应连接一系列传感器，可实时读取风速、VOC 浓度、离子发生量、温度、湿度等

一系列数据。

3.5.2 产品可根据预设参数自动或手动控制各类设备启停及运行强度，一键启停，方便操作。

3.5.3 系统应具有远程控制功能。

3.6 空间参数

3.6.1 实验室的层高≥4.2 m，实验室门的宽度≥1.2 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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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.2 实验室解剖台横向边距≥2.0 m，纵向边距≥1.6 m。

3.6.3 实验室面积生均（每个学生的平均面积）≥3.5m2。

3.6.3 实验室通风采光良好，窗采用防腐材料制作。

3.7 产品外观

3.7.1 产品外观应平整光洁，便于安装、保养和维护。管道的安装应采用预埋管或采用隐藏

式安装。

3.7.2 油漆件的表面漆膜应平整、光亮、色泽均匀，漆层牢固，其主要表面应无明显流漆、

皱纹和脱落等影响外观的缺陷。

3.7.3 框架或支撑体应无凹凸、疤痕、破损，外形应平整规矩。

3.7.4 风机传动装置的外露部分以及直通大气的进、出口，必须装设防护罩（网）或采取其

他安全设施。进风口与排风口距离大于 10m。

3.7.5 送风口与污染源应形成对应关系。

3.8 产品安装

3.8.1 产品有关风管的安装应符合 GB50243 的相关规定。

3.8.2 产品有关风机、空调设备的安装应符合 GB50274 有关条文的规定。

3.8.3 产品有关水管的安装，应按现行 GB50242 的规定执行

4 实验室系统的验收及试验方法

4.1 试验办法

4.1.1 风量、阻力测定：按 GB/T 16157-1996 中第 7 章规定，采用标准型皮托管或 S 型皮托

管、斜管压力计、U 型压力计、大气压力计、也可采用经过检定的其它相同精度的测量仪器。

4.1.2 甲醛的测定：按 GB/T18204.2 的有关规定进行。

4.1.3 臭氧的测定：按 GB/T18204.2 的有关规定进行。

4.1.4 温度的测定：按 GB50243-2002 的有关规定进行。

4.1.5 相对湿度的测定：按 GB/T 18204.15 的有关规定进行。

4.1.6 噪声的测定：按 GB22337-2008 的有关规定进行。

4.1.7 密封性测定：目测、手感法、漏光法，漏风量测试。

4.1.8 电气性能测定：电气性能检测按 GB5226.1 的有关规定进行。

4.1.9 外观测定：依据设计图核对，目测、尺量。

4.2 验收标准

解剖实验室空气净化系统竣工后，应邀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家检测机构参照GB50243《通

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、GB/T18883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以及本建设标准进行

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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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标准条例 全数检验 复检

1 总体要求 3 ● ●

2 常用参数 3.2.1 ● ●

3 净化要求 3.2.2 ● ●

4 电器性能 3.3 ● ●

5 防火要求 3.4 ● ●

6 数控系统 3.5 ● ●

7 空间参数 3.6 ● ●

8 产品外观 3.7 ● ●

9 产品安装 3.8 ● 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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